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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海便函〔2011〕212号
关于开展易流态化货物安全运输专项培训的通知
各分支局，第一巡查执法支队，杭州海事处，各相关航运公司：

近些年，散装易流态化货物运输船舶水上交通安全生产事故多发，且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严重事故后果。其中，船员对散装易流态化货物的特性和安全管理的要求熟悉不足是事故造成的重要原因，为此，我局拟按照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要求，组织开展易流态化货物安全运输专项培训，进一步提升船员管理易流态化货物的操作技能。浙江辖区拥有散装运输船的各航运公司应针对所承运易流态化货物的种类、运输航线和船舶类型的特点，按本通知要求组织船员开展培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组织

培训对象：船长和甲板部船员。

培训时间：10月至11月，每人接受培训时间不得少于6小时。

培训内容：陶土、精矿粉等易流态化货物的特性；载运易流态化货物的风险评估方法；检测易流态化货物含水量的简易方法；载运易流态化货物的安全对策；事故案例及事故原因、经验教训和预防措施等。
二、培训实施

各相关航运公司应结合安全管理体系日常运行和规章制度的执行，更新人员培训计划，突出培训效果，完善培训记录。相关计划、记录的复印件请于11月30以前寄送浙江海事局船员管理处（联系人：赵灵军，0571-88372705）。
三、长效机制

为确保相关人员得到充分培训，我局将于12月份组织对公司专项培训情况的监督检查。同时，为验证培训质量，在实施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和日常检查时，该专项培训的有关记录和成效应当列为重点审核检查内容。

在完成专项培训工作后，各相关航运公司应认真总结培训情况，提出改进公司培训制度的有关措施，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建立易流态化货物安全运输专项培训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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